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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 2009 年度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 

 

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09年度第三次会议召开通知于2009年4

月14日以书面形式发出，于200年4月17日在郑州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。应参加表决的

董事7名，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。会议由蔡志端董事长主持，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

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，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与会董事认真审

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，形成决议如下： 

一、审议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

经举手表决，7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通过了该报告，同意公开披露。 

二、关于聘任李英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

经举手表决，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李英先生为公司副

总经理的议案，同意聘任李英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。 

三、关于聘任龙嘉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

因工作需要，公司董事会秘书李继富先生向公司提出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。公

司同意李继富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，并对李继富先生兼任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

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。 

经举手表决，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龙嘉女士为公司董

事会秘书的议案，同意聘任龙嘉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O 九年四月十七日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

 

附：高管人员简历 

 

李英同志个人简历 

李英，男，汉族，1954 年 6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研究生，高级经济师。曾在南

阳军分区政治部、南阳地委办公室、河南省政府办公厅、河南省电力公司工作。历任

南阳军分区政治部干事、南阳地委办公室科员、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正处级秘书、河南

省电力公司安全监察处副处长（正处级），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

总经理。 

 

龙嘉女士个人简历 
龙嘉：女，苗族，1979 年 6 月出生，硕士研究生学历，毕业于郑州大学国际经

济法专业，2005 年获得法律职业资格。曾任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律师、河

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证券部职员、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职员、河

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，目前为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。 


